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交易各方履约能力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海波重型

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波重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持续督

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海波重科《监利至江陵高速公路东延段钢混组合梁施工

专业分包合同协议书》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主要内容 

近日，海波重科与湖北长江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长江路桥”)签

订《监利至江陵高速公路东延段钢混组合梁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协议书》，合同金

额（含税）为 46,165.73 万元人民币。 

1、工程名称：监利至江陵高速公路东延段钢混组合梁施工专业分包。 

2、工程地点：湖北省洪湖市。 

3、合同的生效条件：双方签署后生效。 

4、合同的履行期限：预计工期 12 个月。 

5、结算与支付 

（1）本合同有材料预付款：第一期材料预付款为签约合同价 10%，第一期

材料预付款支付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第二期材料预付款为 5%合同签约价，第

二期材料预付款支付时间为：待第一期采购的钢材料的 50%已加工成成品并经监

理人确认后支付；余下几期材料预付款以此类推。 

（2）付款周期同计量周期，中期进度支付金额为当期计量款的 90%。 

（3）质量保证金金额：3%结算价款，质量保证金不计付利息。 

缺陷责任期自项目公司颁发的监利至江陵高速公路东延段交工验收证书中

写明地交工日期起计算 2 年。 



（4）交工结算： 

承包人完成本合同约定内容，经发包人、监理人、项目公司验收合格后。 承

包人和发包人可以办理结算；发包人和承包人完成办理最终结算单后，发包人支

付承包人的中期计量款金额累计达到最终结算金额的 97%；承包人应向发包人缴

纳质量保证金后，发包人支付承包人的计量款金额累计达到最终结算金额的

100%。 

（5）最终结清： 

甲方获得项目公司颁发的缺陷责任终止证书后，乙方缺陷责任期满，且按规

定工程质量检测鉴定合格，乙方向甲方申请到期应返还承包人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金额，甲方应在 14 天内会同乙方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核实乙方是否完成缺陷责

任。如无异议，甲方应当在核实后将剩余保证金返还乙方。 

6、合同纠纷的解决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或提请争议评审组评审，

解决不成提交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诉讼裁决。 

二、交易双方的履约能力 

保荐机构核查了海波重科与湖北长江路桥签订的《监利至江陵高速公路东延

段钢混组合梁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协议书》、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长

江路桥网站、公司董事会对合同签订的分析说明、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 

1、湖北长江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32710171J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潜江市章华南路 

法定代表人：李磊 

注册资本：100,000.00 万元人民币整 

成立日期：2001 年 07 月 18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

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从业资质一类、

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从业资质二类甲级；工程机械设备开发、制造；公路建设工程



技术咨询；机械设备维修、租赁；承揽园林绿化工程，园林景观设施、设备(不

含特种设备)安装项目及园林绿化养护；工程试验检测；建筑工程总承包、钢结

构专业承包、地基基础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专业承

包。 

履约能力分析：湖北长江路桥是湖北交投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控股的国有

道路工程专业施工企业，具备境内外多种工程承包资质和建设能力，拥有公路工

程总承包一级资质和路面、路基、桥梁专业承包一级资质等多种专业资质。湖北

长江路桥先后参与了武汉长江三桥、沪蓉、沪渝、京珠、银武、阿深、商周、翻

坝、杭瑞、宜巴、保宜以及内蒙博牙、荣乌等国家重点路桥工程建设，并承建了

湖北大道、襄十、江南、十房、谷竹等地方重点路桥项目建设，多次获国家优质

工程奖。履约能力较强。 

2、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271830540B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黄金桥工业园 6 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波 

注册资本：10685.4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 年 04 月 11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桥梁钢结构的研发、制造、安装；船舶配件、港口设备的研发、

制造、修理、安装；其他钢结构产品的研发、制造、安装；公路工程、市政工程、

建筑工程及其配套工程、防腐保温工程施工；钢材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自成立以来，致力于桥梁钢结构的制造与安装，具有国

家住建部颁发的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中国钢结构协会一级资质、质量

管理体系证书、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中国船级社焊

工考试委员会认证证书，具备较强的各类型钢结构桥梁的施工全过程管控能力，

先后参与了 100 余座大型钢结构桥梁的建造。 



公司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前三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3.79 亿元、4.04

亿元、2.80 亿元，分别净利润 4,334.62 万元、3,491.75 万元、2,216.86 万元，公

司经营状况良好。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为 12.13 亿

元、6.36 亿元。公司签订业务合同时已考虑到公司存量订单情况及产能安排问题，

履约能力较强。 

关联关系：公司与湖北长江路桥、湖北交投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湖北长江路桥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存在业务往来，但未与公司发生过类似

重大业务交易；湖北交投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过

类似重大业务交易。 

三、交易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

履行，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该

客户形成依赖。 

本次合同金额共计 46,165.73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14.31%。本次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将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虽已对协议各方权利及义务、违约责任与赔偿、合同纠纷的解决等

作出明确约定，但合同履行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的履约风险。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监利至江陵高速公路东延段钢混组合梁施工专

业分包合同协议书》与双方业务发展需求相符，双方均具备较强的履约可行性。

保荐机构将督促公司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持续关注公司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督促公司加强内控管理，以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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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周 协              董 淑 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